
关于举办2016年黄埔区第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的通知
全区各级各类中小学： 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7号文精神，进一步加强体育课和学生体育竞技水平，增进校际之间的交流，经研究，定于 2016年11月7-11日举办黄埔区第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指导思想 
本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以学校为基础，面向全体学生，提倡重在参与，努力做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，通过比赛，提高广大学生的体育运动水平，推动学校体育工作的开展。

二、要求 
为使本届运动会能够做到有序规范地进行，维护正常的竞赛秩序，请各学校要坚持从面向全体学生、重在参与，实事求是严格把好运动员资格关。参赛学校要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，组织好本校运动队的赛事及后勤工作。把本届运动会办成团结、安全和高水平的体育盛会。

特此通知。 
附件：2016年黄埔区第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 
   黄埔区教育局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9月12日

（联系人：梁文翔 张忠林 联系电话：82181187 82381323） 

附件：                  
2016年黄埔区第二届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

竞 赛 规 程

一、主办单位:黄埔区教育局(体育局)  
    二、承办单位：黄埔区体育发展中心，

  黄埔区少年业余体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三、比赛时间：2016年11月7-8日（中学组） 
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1月9、10、11日（小学组） 
四、竞赛地点：黄埔区体育中心田径场 
五、参加单位：全区各及各类中小学，以校为单位参赛，各校设领队1人，教练员自定。

六、竞赛组别、竞赛项目：

   （一）中学组、小学组（小学甲组：2004年1月1日-2005年12月31日之间出生；小学乙组：2006年1月1日后出生）
   （二）竞赛项目：

   1.男子高中组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10米栏（栏高1.0米、栏距9.14M米）、400米栏（栏高91.4厘米、栏距35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6公斤）、标枪（700克）

   2.女子高中组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00米栏（栏高84厘米、栏距8.5米）、400米栏（栏高76.2厘米、栏距35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公斤）、标枪（600克） 
3.男子初中组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10米栏（栏高91.4厘米、栏距8.9M米）、400米栏（栏高76.2厘米、栏距35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5公斤）、标枪（700克） 
4.女子初中组：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500米、100米栏（栏高84厘米、栏距8.5米）、400米栏（栏高76.2厘米、栏距35米）、4×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铅球（4公斤）、标枪（600克）、 
5.小学男子甲组：60米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00米栏（栏高0.762米、栏距7.5米、起点至第一栏12米）、4X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垒球（10号）。

6.小学女子甲组：60米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800米、100米栏（栏高0.762米、栏距7.5米、起点至第一栏12米）、4X100米接力、4×4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垒球（10号）。

7.小学男子乙组：60米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4X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垒球（10号）。

8.小学女子乙组：60米、100米、200米、400米、4X100米接力、跳高、跳远、三级跳远、垒球（10号）。

七、竞赛办法：

（一）比赛按照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《田径竞赛规则》执行。

（二）各组每项目报名人数不限，每人限报2项（可兼报接力）。每组每项接力队限报1队。高、初中男、女子各组，每组限报运动员10人，小学男、女子甲组、乙组，每组限报运动员10人。

（三）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必须提前30分钟持运动员证和第二代身份证到检录处检录，如果参赛者错过检录时间就按弃权处理。赛前15分钟，检录员把运动员排成一路纵队带入比赛场地。

（四）部分比赛项目分预赛和决赛。预赛成绩排列前8名的运动员，进入决赛。其中800米以上（包括800米）比赛采用不分道跑。

（五）参加接力的运动员必须统一服装，否则不予比赛。

（六）比赛在塑胶跑道上进行，运动员参赛必须穿比赛服（短衣、短裤），必须穿专用钉鞋（按规定使用专用钉鞋，钉长不超过6mm），不能光脚，短距离必须使用起跑器，各校教练员在训练期间要按要求做好此项工作，竞赛期间，运动员不合符规定的着装禁止进入比赛场地。

（七）小学跳高起跳高度：男子甲组1.10米（每次加5cm，1.20 米后每次加3 cm）；女子甲组1. 00米（每次加5 cm，1.10米后每次加3 cm）；男子乙组0.90米（每次加5cm，1.00 米后每次加3 cm）；女子乙组0.80米（每次加5 cm，0.90米后每次加3 cm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八）初中跳高起跳高度：男子1.30米（每次加5cm ，1.40米后每次加3 cm）；女子1.10米（每次加5 cm，1.20米后每次加3 cm）。

（九）高中跳高起跳高度：男子1.40米（每次加5 cm，1.50米后每次加3 cm）；女子1.10米（每次加5 cm，1.20米后每次加3 cm）

（十）小学三级跳起跳板距沙池边为：男子8米；女子7米。

（十一）初中三级跳起跳板距沙池边为：男子9米；女子7米。

（十二）高中三级跳起跳板距沙池边为：男子9米；女子7米。

（十三）跳远起跳板距沙池边为：男子3米；女子2米。

（十四）跳远、三级跳远裁判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。

八、运动员资格：

（一）运动员必须具备黄埔区学校正式学籍，为本校的在校学生，且必须品行端正，身体健康，有第二代身份证（港澳台境外学生的有效身份证件）。

（二）各单位对报名参赛的运动员资格要进行严格、认真的审查，按照本规程的规定，严格把关，杜绝弄虚作假、冒名顶替等行为的发生。无第二代身份证的运动员不予报名参加比赛。

（三）大会将对运动员资格进行抽查，对违反资格规定的运动员、运动队，如发现冒名顶替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在全区教育系统通报批评。

（四）在比赛中对参赛运动员资格（如年龄、性别等）有异议，大会仲裁委员会有权审查，如不符合规定，则取消其资格。

（五）运动员不能跨组比赛，必须符合年龄段要求。如有弄虚作假，取消该运动员的全部比赛成绩。并扣除该运动员所在学校团体总分20分，全区教育系统通报批评。

（六）比赛检录时，运动员必须出示运动员证和第二代身份证（港澳台境外学生的有效身份证件)，比赛前复核。

九、奖励方案及计分：

（一）小学组男、女单项取前十二名。按13、11、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中学组男女单项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计分，参赛人数等于或不足8人（队）时，名次按比赛人数（队）录取，计分方法同上。

（二）接力项目双倍分计分。

（三）破新黄埔区中小学生田径运动会最高成绩纪录加7分。
（四）名次并列者，得分平均计算，取消后面相应名次。

（五）团体总分以各组别男女单项得分累计总得分，得分多者名次列前。团体总分相同，按金牌多者名次列前。

    （六）高中奖励团体总分前六名，初中奖励团体总分前十二名，小学奖励前十八名。
（七）大会设体育道德风尚奖、优秀教练员奖。

十、报名办法：

   （一）各单位应在2016年10月21日之前，登录运动会资讯网http://www.ydh.cc,按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，运动员报名时上报的数码照片必须为大一寸彩色近照（33*48毫米），分辨率为96dpi，图片大小为125*181，并打印报名表留底。凡逾期不报或填写不合格者，管理系统将不予受理。
    （二）各单位将打印的报名表加盖学校公章后于2016年10月21日前9：00至17：00时上交（黄埔体育中心）业余体校高艺处，同时必须上交运动员学籍登记表（必须有学籍号码）。并携带运动员第二代身份证原件（港澳台境外学生的有效身份证件）进行验证，缺交者，作放弃参赛资格处理（高艺；13710618688，孙晶晶18665557661）。
    （三）拟定于11月4日（星期五）下午2:30-3:30（中学组）；3:40-5:00（小学组）召开领队教练员会议（地点：黄埔体育中心东看台体校会议室）会议不在另发通知。

    （四）各校要做好组队工作，大会不设开幕式，赛中设各项目颁奖，设闭幕式并颁发集体奖，请各校组织好运动员队伍，要求服装统一，有校旗。

   （五）运动会期间，为确保运动员的安全，各参赛学校要每一位运动员购买运动意外责任险。

   （六）凡参加长跑（800米及以上距离）比赛的运动员必须出具当地医院的“心电图”检验证明，领队、教练员会议时交大会审核，健康正常者方能参赛。
（七）各校参赛经费自理。

（八）未尽事宜，再行通知、本规程解释权归大会竞赛组。


